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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早产时间过长，器官发育不完全

一名男婴抢救无效身亡
本报聊城6月22日讯 （记者 王尚

磊） 由于早产时间过长，双胞胎男婴中
的一名婴儿器官出现衰竭的症状，21日19
时左右，这名婴儿抢救无效死亡。另一名
婴儿正在医院治疗。

22日上午，在聊城市人民医院的儿

科重症监护室外，双胞胎男婴的父亲王
某蹲在地上守候另一名正在治疗的婴
儿。“孩子的妈妈还不知道这事。”王某
说，孩子死亡时间是21日19时左右，一直
没敢告诉孩子的母亲。
“21日下午，这名婴儿病情开始恶

化，生命体征下降很快。”参加抢救的医
生介绍，这名死亡的婴儿体重仅有两斤，
送到医院时发现心脏等器官发育还不太
完全，在治疗期间，各器官出现了衰竭。

医生介绍，另一名婴儿的体重为三
斤，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正在医院抢

救。双胞胎的父亲王某说，为了挽救孩子
的生命，他的亲戚朋友都在帮忙筹集医
药费。

得知一名婴儿死亡的消息后，连日
来一直关注此事的热心市民感到很惋
惜。

聊城市卫生局医政科
的工作人员介绍，由于聊
城目前没有有效的大病救
助体系，患者欠医院治疗
费 用 的 现 象 不 会 得 到 改
善，二甲以上的医院都存

在这种情况
“随着医疗卫生改革的

不断深入，国家在推行取消
药品加成等惠民政策的同
时，鼓励医院主动让利患
者。”这名工作人员说，为了

解决贫困患者看病难的问
题，各医院都根据自身的情
况，制定了一系列的优惠措
施，但由于欠费患者过多、额
度较大，也让医院背上了沉
重的包袱。

卫生局】鼓励医院主动让利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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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欠费患者多因大病致贫

救助贫困患者，背上沉重包袱

一医院六年为患者“免单”千万
文/片 本报记者 王尚磊

6月18日，“被弃”双胞胎男婴被送往医院治疗以来，已花去两万多元治疗费用，医院为

照顾这个不幸的家庭，实行医药费减免。记者从聊城市人民医院了解到，自2004年以来，六

年时间里患者所欠的医药费高达近千万元，其中大部分是大病患者。市卫生局医政科的工

作人员介绍，这种现象在全市的二甲以上医院都存在。

22日上午，记者从聊城
市人民医院住院处了解到，
自2004年以来，患者欠医院
的治疗费用有近千万元，平
均每年都在两百万元左右。
“无名氏患者找不到家人，医
药费只能由医院垫付。”住院
处一名工作人员介绍，除了
急救车接来的“无名氏”患者
外，大部分都是患了重大疾
病无力再支付医药费用的患
者。这名工作人员说，看到家
庭困难的患者，医院也不忍
心追着要钱，只能尽量给予
减免，家庭实在困难的就不
再要了。

无独有偶，这种情况在

聊城市第三人民医院也存
在。该院住院处主任刘丽说，
每个月都有患者因付不起医
药费出院的，也有不少患者
欠了医院的治疗费没打招呼
就回了家，患者欠医院的费
用每年都在一百万元以上。
“医院的职责就是救死

扶伤，患者没有钱，医院也会
先进行抢救，有的患者说好
回家后会把钱送来，但走后
一直没来过。”刘丽说，患者
所欠的医疗费用额度较大，
医院每年都会预拨资金填
补，影响到了医院的经营和
发展。

聊城市第三人民医院的

一位负责人介绍说，尽管患
者欠费的事情时有发生，但
医院还是出台了针对大病患
者和贫困患者的减免措施。
记者从该院下发的《关于实
施惠民服务的实施方案》中
了解到，患有大病的贫困市
民可携带身份证和当地村委
会或者街道办事处的证明
信，向医院申请医药费减免
优惠政策。

刘丽说，优惠政策包括：
免收挂号费、门诊治疗费、急
诊观察床位费、门诊检查费
等。另外，对于特殊贫困患
者，治疗费和重症监护费和
所有检查费均减免20%。

患者】只要筹到钱不会欠医药费

聊城市人民医院住院处
工作人员说，2009年11月，家
住莘县的刘先生由于儿子患
了病毒性脑炎，家中陷入困
境，无力支付高额的医药费，
在住院期间欠下六千多元的
治疗费用，医院了解到情况
后，一直没有追要。

提起欠医院的钱，刘先

生说，他并不想赖账，主要是
因家里太困难，光给孩子看
病就先后花了十多万，再也
拿不出一分钱了。
“只要能筹到钱，肯定不

会欠着医药费。”采访中，来
自东昌府区朱老庄乡的程先
生说，他刚刚把借来的四千
多元交到了住院处，正为孩

子后期的治疗费发愁。烧烫
伤病房医生陈召伟说，程先
生的儿子才一岁，被热水烫
成重伤，治疗费用很高。

程先生说，他们家在农
村，尽管孩子有新农合，但住
院一个多月就花了三万多
元，报销的钱才几千元，后期
治疗还得需要两三万元。

聊城市第三人民医院2006年就印发了《关于实施惠民服务的实施方案》。


